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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071     证券简称：中弘 1    主办券商：海通证券 

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 

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公告 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2年8月5日收

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安徽证监局”）

《关于对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

（[2022]17号）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被行政监管事项 

公司作为债券发行人，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经审计的2021年年度

报告。 

上诉行为违反了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

180号）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。 

二、被采取的行政监管措施 

安徽证监局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第六十八条的

规定，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，并计入证券期货市场

诚信档案。 

三、公司说明及改进措施 

公司高度重视本次被采取警示函措施的情况，立即将上述决定转

发给公司全体董监高成员，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，

提高和完善公司规范运作水平。 

公司已于2022年8月2日召开董事会拟选聘新的会计师事务所，待

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后，会计师事务所将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进行

审计，公司争取尽快披露经审计后的2021年年度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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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备查文件 

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关于对中弘控股股份有

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[2022]17号）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8 月 8日 


